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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""要!自!(,(年至今!经过五十余年的刑事立法发展!德国刑法中的犯

罪范围逐渐扩大!制裁体系日益完善"立法者不仅在侵犯人身法

益的犯罪#经济和财产犯罪#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#环境犯罪和性

犯罪等领域增设大量条款!对刑罚#保安处分以及刑事没收制度

的改革也卓有成效"近年来!德国刑法在恐怖主义犯罪和有组织

犯罪等领域的立法活动非常频繁!不仅体现了刑事立法欧洲化和

国际化的特征!也反映出刑罚处罚早期化和重刑化的趋势"整体

而言!我国既要对德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和技术予以借鉴!提高立

法的明确性!采取多元化的刑事制裁体系!又要理性看待犯罪圈

的扩张!增强立法的实证基础!避免纯粹的象征性立法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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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"燚$德国五十年刑事立法发展史的考察*评析与启示

一"德国刑事立法之宏观概览

德国+刑法典,是德国刑法的核心组成部分(制定于!"/!年(其)&)&年'月的
最新版本由总则和分则共计A'章'&"个条文组成&! 此外(+青少年刑法,#%>>%

和附属刑法也是德国刑法的重要内容&其中(+青少年刑法,专门规定了少年#!.
至!"周岁%和青年#!"至)!周岁%实施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*诉讼程序和执行措施
等)附属刑法则是规定在+刑法典,之外的刑法规范(常见的有+打击经济犯罪法,
#H9W>%*+武器法,#H611>%和+打击毒品犯罪法,#-G=9N<E>%等&

德国的刑事立法活动一般以颁布+刑法改革法,#$=26123:8=7231<2DL373=X%和
+刑法修订法,#$=26123:8=7dG432KGL7L373=X%的方式进行&据统计(到)&)&年'月
止(立法机关已颁布'/部+刑法修订法,和,部+刑法改革法,("最近A次较大规模
的修法活动分别发生于!(,(年和!(("年&!(,(年,月)'日颁布的第!次+刑法
改革法,和/月.日颁布的第)次+刑法改革法,涉及刑法总论中几乎所有基本问
题&例如(第A.条和第A'条确认了紧急避险的法律效果)第!/条明确了违法性
认识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地位)立法者还创设了刑罚与保安处分并重的!双轨制"

刑事制裁体系(在报应刑之外更加强调矫治处分对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重要意义&

)&世纪/&年代以后(随着刑法总论体系的日益完善(立法者将修法的重心逐渐转
移到制裁措施和刑法分则上来(!(("年!月),日颁布的第,次+刑法改革法,对保
安监禁*刑事没收*性犯罪*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*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等诸多条
文都做出了调整&受篇幅所限(难以巨细靡遗(因此本文将重点围绕+刑法典,(对
德国!(,(年至)&)&年间的刑事立法发展的大致脉络进行梳理和总结(以期对我
国刑事立法和教义学研究有所裨益&

二"德国刑事立法之中观考察

#一$犯罪范围的调整

!#侵犯人身法益的犯罪
人身法益主要包括生命*身体健康和人身自由等&)&世纪/&年代以来(随着

世界范围内人权保障需求的不断加强(德国刑法在侵犯人身法益犯罪领域的立法
活动也显得较为活跃&

在针对生命的犯罪方面$为了打击在德国及周边国家出现的以帮助自杀为宗
旨的社团(防止教唆*帮助自杀行为的常态化()&!'年刑法分则第!,章!侵害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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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犯罪"中增设了第)!/条!业务性促进自杀罪"(!用来规制以促进他人自杀为目

的*业务性地实施为他人自杀提供*创设或介绍自杀机会的行为&但该条款仅存续
不到五年(便于)&)&年)月),日被德国宪法法院宣布违宪&因为自杀权是人格
权的内容(业务性促进他人自杀的行为(实质上是方便了他人人格权的实现(并不
因此构成犯罪&至于业务性促进死亡的机制可能对他人自由决定权造成影响的消
极后果(则可借由设置冷静期等方式加以避免&"

在针对人身自由和身体健康的犯罪方面$#!%!(/!年第!)次+刑法修订法,规
定了第)A(6条!敲诈性绑架罪"(#该条所保护的法益是被绑架者的人身自由与身

体完整(此外(也间接保护被敲诈的第三人的自由&$ 在)&世纪"&年代以前(德国
刑法中的敲诈性绑架罪仅限于三方关系(即行为人必须是以实力控制被害人并且
意图利用他人对被害人安危的忧虑进行敲诈勒索(但!("(年德国立法者为了针对
!恐怖主义暴力犯罪的典型表现形式"(将敲诈勒索罪的适用范围扩张到行为人与
被害人之间双边关系的场合&% 由此(行为人意图利用被害人对自身安危的忧虑(

强制被害人自己交付财物的(也成立敲诈性绑架罪&#)%随着电子通信设备的普及
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(跟踪与骚扰行为变得更加容易(其不仅严重干扰他人的私人
领域(也侵害被害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&因此()&&/年第.&次+刑法修订法,在第

!"章中增设第)A"条!跟踪罪"(&以规制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病态的*不寻常的*

长时间或反复的包括跟踪*站岗*守候*打无声电话*以电子通信工具传递信息或邮
件的行为&此前立法者对该罪采取的是!结果犯"的立法模式(即只有导致他人生
活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才构成本罪(这使得跟踪罪被判决有罪的比例非常低&'

为了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()&!,年立法者修改了跟踪罪的构成要件(即行为人所
实施的无故跟踪与骚扰行为(无须真实地造成法益侵害结果(只要足以严重影响被
害人的生活作息(即可成立本罪&

"#婚姻家庭和性犯罪

)&世纪/&年代以前(刑法分则规定了大量以公众道德感为保护法益的条文(

但随着德国社会对婚姻和性的价值观念的改变(立法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&#!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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